
长沙市国家工作人员因私事出国（境）审批表

	姓  名
	现  名
	
	性  别
	
	民族
	
	籍 贯
	

	
	曾用名
	
	出生年月
	
	学 历
	

	政治面貌
	
	入党时间
	
	参加工作
时    间
	

	身份证号
	  
	联系电话
	
	健康 状况
	

	现工作单位及职务、职级
	

	本  人    简  历
	

	 家庭主要成员情况
	配    偶
	姓  名
	
	党 派
	

	
	
	现在何处任何职务
	

	
	其他成员姓名政治面貌及工作单位
	

	申请出国（境）的地点、理由、期限，是否费用自理
	

	曾经何时因何事到何国（境）
	

	所在单位党组（党委）审查意见
	 （盖章）
负责人  （签  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主管部门党组（党委）审查意见
	 （盖章）
负责人  （签  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主管（联点）市领导审查意     见
	     （签  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批准机关  意    见
	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.对因私出国（境）人员的审批，按组织人事管理权限和有关政策要求进行。

2.本表一式三份，报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一份，审批机关存档一份，申请人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存档一份。

